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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29日下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(草案)》。第一组由钟实委员召集,

韩永文、王柯敏 副 主 任,詹鸣、向德伟、李曦、徐文龙、徐晨光、

姜玉泉委员先后发言。列席的省十二届人大代表彭庆光也发了

言。

韩永文副主任说,物业管理关系到千家万户,关系到每一个人

的切身利益,是重大的民生问题。这部法规的制定,一定要慎重严

谨。建议:1、在二审修改过程中,选几个不同层次的地市,选一些

物业管理做得比较好的和不太好的进行调查,多开几个物业公司、

业主参加的座谈会。坚持问题导向,制定出切实管用、针对性强的

条例。2、对物业公司要加强约束和管理。业主和业主委员会、物

业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,物业公司和业委会之间很容易产生

信息不对称,影响物业管理与服务,也会造成与业主之间的矛盾与

纠纷。建议增加一章,对物业公司加强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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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柯敏副主任说,出台物业管理条例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。

我附议彭庆光代表的三个观点:一是解决业主委员会成立难的问

题。降低成立门槛很重要,有相关部门督促也很重要。街道办事

处有责任,但这个法规对街道办事处有没有约束力? 关键的问题

是如何确保业主委员会的成立。二是业主代表资格的问题。业主

身份只有一个,但是共有产权的人是很多的,不一定要求写在房产

证上的户主才能够代表,户主推荐的共有产权人都应当可以代表。

三是成立监督委员会很有必要。现在来看,不仅是维修基金,还有

很多公用部分的出租,都是有利益空间的,所以对业主委员会要有

监督。

詹鸣委员说,物业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生问题,牵涉到居

民的幸福感,条例制定要“管用”、“好用”、“耐用”。管用就是要有

针对性的问题导向,要直面并解决反映最突出的问题、最强烈的问

题。比如,第一,物业服务合同规范的问题。辽宁省住建厅出台了

物业服务合同规范文本,我省也应有,免得让业主陷入物业服务个

别约定的陷阱当中。第二,高层建筑电梯更新的问题。几十年以

后维修基金就没有了,电梯肯定是要坏要更换的,这个资金来源怎

么办? 第三,车库所有权的问题。业主花钱买的车位是经营性还

是非经营性? 小区道路停车收费是经营性还是非经营性? 媒体经

常报道此类问题导致的纠纷。第四,买到房子才发现质量有问题,

解决途径是什么? 谁的责任? 如何处理? 这些问题恐怕还是要在

条例中明确规范。建议走人大主导立法和开门立法的路子,二审

稿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前,在网上广泛征求意见。具体修改建议:

1、第四页业主大会,后面应紧跟着补一句话:业主大会由全体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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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成。2、第十一条 “建设单位没有申请的,业主可以申请”,这条不

好操作,可改为“可以由十名以上业主联名申请”。3、第十四条,

“业主人数较多的可以成立业主代表会议”,多少人数算较多? 可

修改为“业主户数超过300户的,可以成立业主代表会议”。4、第二

十一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委员“无故缺席业主委员会连续三次以上

的终止资格”,建议删除“无故”两个字,缺席总是有故的。5、第四

十九条物业管理区域内禁止行为中,建议把“擅自”删除,就是不允

许搞。难道“违法搭建”、“变动承重结构”等行为还可以经过批准

后实施?

向德伟委员说,建议:1、第十二条第三段“筹备组中的业主成

员被提名为业主委员会……”,有几个问题:一是对业委会的成员,

比如说筹备组的人员是不是也要有资格方面的要求(如守法、不违

建等)? 不然就没有公信力。二是筹备组的成员可以提名为业委

会的候选人,建议不要留这个口子。三是补充筹备组中的成员不

能提名家属(配偶、子女)成为业委会成员的内容。2、第十四条第

二段“业主可以以幢、单元或者楼层为单位”,建议改成“区域为单

位”。比如别墅小区,往往就是一个项目里面分了几个小的区域,

很少以楼层为单位的。3、第五条“决定是否设立业主监督委员会

或者聘请监督员”,建议不要有这个内容。业委会本身就是一个社

区自治、业主自治的组织,没有必要再去搞一个监督委员会,加重

业主的负担,不要搞的行政色彩太浓厚。与此相关的还有第二十

三条,如果一定要保留,建议把这条提到前面去。法规中提到了业

主监督委员会,就必须要解释业主监督委员会是什么性质,怎么组

成,并且要制定议事规则。建议成立业主监督委员会这个事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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慎重。4、第三十五条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履行的义务,加入明确物

业防火防盗的内容。5、第四十九条第四点关于改建的问题,建议

限定在公寓楼里不能做这种改造,对别墅来说不一样。6、第五十

一条第二段“制止无效的,及时报告业主委员会和有关行政主管部

门。”建议加入“查处”两字,就是查明处理的意思,而不是简单的报

告就行了。7、第五十五条,“业主大会可以在管理规约和议事规则

中约定对专项维修资金……投票表决”,本身物业维修基金的使用

很麻烦,意见很难统一,现在要求投票表决,会效率低下,建议删除

这条。

李曦委员说,小区的和谐安宁,是社会稳定的基石。一个小区

好不好,关键是物业服务到不到位,要想物业服务到位,就必须成

立业主大会,选举出业主委员会。只有成立业主委员会,才能有效

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尽职尽责,做好服务;才能收回公共收益,妥当

筹集物业维修基金和使用维修基金。现在普遍存在成立业委会难

的现象,究其原因,也就是利益链所使。如果业委会成立不起来,

小区的公共收益被物业服务企业长期占有。建议今后对街道一级

的政府职能部门实行问责制,并设立相应的监察、监督机构,业主

可直接投诉,这样可切实改观成立业委会难的现象。另外,业委

会、业主大会属民间社团组织,成立业委会备案工作,应向区县一

级民政部门申报,而不应向与开发商有直接关联的区县房产部门

申报备案,这样可避免政社一体,也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。

徐文龙委员说,第四十九条物业管理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,建

议再加入四个禁止:一是禁止随意燃放烟花鞭炮。二是禁止随意

开挖占用公共道路,如果维修的话要设置标志。三是禁止随意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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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下水道井盖,如果维修,夜晚应加防护措施。四是禁止人畜随地

大小便。对所禁止行为处罚要更严厉。

徐晨光委员说,一审主要是审立法目的意义和立法框架。从

立法目的上来讲,提了三个目的,规范物业管理活动、维护物业管

理各方的合法权益、营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。法律框架上,现

在这几章,好像很难看明白。物业管理应该分三种类型:一种是物

业管理企业来管理,一种是业主委员会,还有一种其他形式的管

理。对此都应该有规范。

姜玉泉委员说,建议:1、第十八条关于业委会委员人选,这里

讲了五种情形要在选举材料中载明,妥不妥当? 据我们前期调研,

做这项工作基本上是无偿性的。要从积极的方面来规定人选有什

么要求,比如说热心公益、办事公道、在本小区有较高威信等,这些

条款都是避免性的情形,没讲禁止,是否妥当? 应从正面规定业委

会委员人选具备什么样的条件。2、第十七条第二款讲到“占总人

数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业主或者业主代表提议召开”,“占总人数”这

个写法不准确,应该是“占总数”。这个比例是不是低了? 次数多

开不开得了? 可不可以提到百分之三十。还有好多地方讲了百分

之二十,这个比例要斟酌,可适当提高。

省十二届人大代表彭庆光说,建议:1、关于业主合法身份的问

题。我们一直提倡小区建设全民共建、全民参与,条例不应该把一

个小区里面的居民分成一部分有权参与,一部分没有权参与。2、

小区业委会的成立严重滞后。根据长沙市住建委的统计,成立了

业委会的不到28%。这个情况的出现主要的是门槛要求过高,要

求双过半,也就是入住人数必须超过50%,入住的面积必须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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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%,很多小区很长时间达不到。个别的小区入住人数足够了也

无法成立,原因是楼盘过大,20%以上业主联名申请也需要几千人

或上万人,根本无法进行联络组织,单纯依靠业主自发开展工作,

几乎是不可能。建议适当降低比例要求。3、关于业主监督委员

会。有必要成立。建议在区一级的物业主管部门指导下成立,业

委会和监委会由两种不同的模式产生,其目的就是增强监督的责

任,防止个别业主操纵业主委员会。监督委员会不介入业主委员

会的全面管理和资金的运作,监督委员会不必要拿津贴,完全就是

一种公益性行为。4、关于物业维修基金比例。在房屋的交付使用

后,要有一个多部门、多方面的验收,比如房地产商、建设方、主管

部门包括住建厅、住建委等等方面的验收,验收以后才会交付出

售。把3%改为1%比较妥当。交付以后要规定一个退还的时间,

一旦期满以后,及时退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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